
山西能源学院学生工作部
学思﹝2024﹞8号

山西能源学院关于评选 2024 届优秀毕业生
的通知

各系：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及全国教育大会和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表彰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且表现突出的应届毕业生，充分发挥榜样人物的示

范、激励和引领作用，引导广大学子树立正确的成长观和择

业观，根据《山西能源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表彰办法》（院

党字﹝2023﹞45 号），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现就 2024 届优

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我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 2024 届毕业生。

二、评选名额

“优秀毕业生”名额不超过本系应届毕业生总数的 4％，

具体名额见附件 4。

三、评选条件

（一）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坚决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遵纪守法、举止文明，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

团结同学，作风正派，关心集体，尊敬师长；勇于探索，有

较强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树立了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

乐于奉献，热心公益，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较高的审美

和人文素养，身心健康，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校园文化活动。

综合表现突出，在校期间无违纪和违反诚信行为。

（二）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良，在校期间成绩不及格

科目累计不超过三科。综合测评成绩（或学习成绩）在本年

级或班级前 10 %（含以内）或在学科竞赛、社会公益中做出

突出贡献。

（三）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励志之星”“榜样之

星”“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青年志愿

者”等校级、省级以上荣誉称号或具有突出事迹获得社会殊

荣的毕业生。

（四）为学校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评选。

（五）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在校期间有过军队

服役经历或毕业后自愿赴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艰苦行业就

业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选。

（六）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能力，且有一定

水平的研究成果或实践创新项目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

选。

四、评选办法



（一）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由学生工作部统一组织，以

学生所在系为单位进行，由所在系分管学生工作负责人负责

实施，学生工作部审核，报分管校领导批准。

（三）评选过程要严格按照评选优秀毕业生标准，广泛

听取任课教师、学生的意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做到评选名额公开，评选条件公开，评选结果公开，各系要

将评选结果在本系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填写“山西能

源学院优秀毕业生审批表”，并按照模板填写个人风采信息

（见附件 3）。

（四）已被评选为优秀毕业生的学生，如有下列情况之

一者，将取消其本年度优秀毕业生的荣誉称号：

1.在离校前有违纪现象或品行不端者；

2.不能按时毕业或不能获得学位者。

五、表彰方式

由学院统一授予“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并颁发荣誉证

书。

六、评选要求

各系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认真组织评选，并于 5 月 23

日前将《山西能源学院优秀毕业生推荐汇总表》（见附件 1）

和《山西能源学院优秀毕业生申请表》（见附件 2）以系为

单位将纸质版材料交产学研楼学生工作部学生思政办公室，

附件 1-3 电子版材料打包发送至邮箱 xsgzbsz@163.com。



附件 1：山西能源学院 2024 届优秀毕业生推荐汇总表

附件 2：山西能源学院 2024 届优秀毕业生申请表

附件 3：优秀毕业生个人风采信息填写模板

附件 4：山西能源学院 2024 届优秀毕业生各系推荐名额

分配表

学生工作部

2024 年 4 月 24 日


